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
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示表
渝环（两江）〔2024〕第30号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2024年2月7日—2024年2月19日（5个工作日）。环评文件查询方式  http://ljxq.cq.gov.cn/zwgk_199/jczwgk_172875/hjbh_172927/ljxqlm_273979/ljxqlm_273986/
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cqhbljfj@163.com，传真：023-63411355。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渝兴广场B5座7楼，邮编：401147。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
	相关部门意见

	30
	瑞鹏希普金童路宠物医院装饰装修项目
	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山街道经开园金童路106号6幢1单元2-1、2-2
	重庆瑞鹏希普宠物医院有限公司金童路分公司
	重庆远弘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拟投资25万对现有医院进行改造，拟新增动物颅腔、胸腔和腹腔手术服务，项目建成后最大接待门诊量为5只/天、美容护理区接待动物4只/d、住院动物3只/d。
	（1）废水

项目医疗废水经消毒后与生活污水、宠物洗浴废水（经格栅处理），一并进入奥山别墅生化池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三级标准，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九曲河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A标，最终排入嘉陵江。

采取以上措施后，拟建项目污废水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环境可以接受。

（2）异味

本项目营运期主要采取新风系统进行换风；病房设有紫外线灯管消毒杀菌；每天使用84消毒液、杜邦卫可等对医院进行消毒。通过通风换气，本项目异味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

本项目无强噪声设备，主要噪声源为空调外机噪声和宠物偶发噪声，项目采取隔声等措施后，场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要求，且本项目仅在现有医院手术室内新增三腔手术服务，不增加产噪设备，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对周边环境保护目标影响可接受。

（4）固体废物

本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一般固体废物（动物粪污及动物毛发）、危险废物（废紫外灯管、医疗废物）、动物尸体和动物病理组织、生活垃圾等；其中医疗废物主要包括感染性废物、损伤性废物、化学性废物、药物性废物等。

猫住院、诊疗产生的猫砂及犬住院、门诊产生的动物粪污经消毒处理后排入生化池。生活垃圾及宠物洗浴废毛交环卫部门统一收运。动物病理组织定期交重庆槃谊宠物有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动物尸体定期交重庆市黔江区益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废紫外线灯管属于危险废物，分类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交有资质处理单位处置。医疗废物定期送重庆可厚德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处理。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能得到综合利用及合理处置，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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